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魏正雄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張信芳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

3年4月30日本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簡字第247號第一審簡易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

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

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

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

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

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

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

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上訴人即原告（下稱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

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稱：伊權利遭受侵害，然原審

判決被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上訴人）僅需負擔幾十元裁判

費，伊認為不合理，且原審判決就不當得利之金額以法定地

價判賠而未以市價計算，當有違誤。又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

人自108年5月9日起在坐落苗栗縣○○鄉○○○段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及自111年5月9日起

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伊有意見，實則被上訴人占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系爭土地私自種植地瓜之期間應自108年5月9日起算1年，另

種植玉米之期間應自111年5月9日起算1年。至原審認定被上

訴人種植地瓜之範圍為系爭土地總面積4分之3、種植玉米之

範圍為系爭土地總面積2分之1等情，伊無意見。伊與被上訴

人尚未分割系爭土地，亦無協議，使用均等，被上訴人並無

特定使用範圍，故伊主張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0元租金換

算共200坪，租金每月為2000元，1年為2萬4000元，伊所主

張之租金並未超過地價，伊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如上訴

聲明所述，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當屬有據。原審判決應予

廢棄改判如伊上訴聲明所述等語。

三、被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

外，並補陳：對於原審判決認定其自108年5月9日起在系爭

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種植面積4分之3；另自111年5月9日

起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種植面積2分之1，並無意

見，請求維持原審判決等語。

四、原審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元，及自113年2月1

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其餘

之訴駁回。上訴人就部分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

被上訴人敗訴部分，因未上訴而非第二審範圍）。上訴人上

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

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96,

325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

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院得心證之理由除依首開法條規定，引用原判決事實及

理由外，並補充：查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

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特定部

分為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

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

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

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其逾越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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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為使用收益，所受超過之利益，即為不當得利（最高

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08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

決意旨及62年台上字第1803號原判例參照）。查被上訴人

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4分之3，惟其未徵得他共有人即

應有部分為4分之1之上訴人之同意，而占用系爭土地種植

地瓜及玉米，種植面積各為4分之3及2分之1，又兩造間就

系爭土地亦無分管協議等情，乃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依上

開說明，不問被上訴人占用之面積是否逾越其就整筆系爭

土地應有部分折算之面積（系爭土地總面積2820平方公尺

×4分之3＝2115平方公尺），仍均屬侵害他共有人即上訴

人之權利無疑。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查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私自種植地瓜之期

間應自108年5月9日起算1年，另種植玉米之期間應自111

年5月9日起算1年云云；然此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依

上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先由上訴人就上開有利於己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則，上訴人徒僅空言陳稱上情，迄

至本件審結前均未曾就此提出相關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

有據。而查，被上訴人就此既已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中自

承其係自108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另

自111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等語詳實，則

應以被上訴人所為自認之各種植期間為認定至明。承此，

原審認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之期間及面積，應為自108

年5月9日起種植地瓜1.5個月，占用面積為4分之3，另自1

11年5月9日起種植玉米1個月，占用面積為2分之1等情，

當無違誤。又上訴人雖仍主張原審以系爭土地之法定申報

地價作為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基礎，亦顯有違

誤，應以市價為計算，方屬合理云云；然按，地租不得超

過地價百分之8，約定地租或習慣地租超過地價百分之8

者，應比照地價百分之8減定之，不及地價百分之8者，依

其約定或習慣。前項地價指法定地價。土地所有權人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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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第110條及第148條

分別定有明文。而以年息百分之8為限，乃耕地租金之最

高限額，非謂必照申報價額百分之8計算之，耕地租金之

數額，除「以耕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且尚斟酌基地位

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所受利

益等情事，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地價8%最高額，亦有

最高法院68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意旨參照。基上，上

訴人猶仍以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不應以法定申報地價計算，而應以每坪10元租

金換算共200坪，即租金每月應為2000元，1年2萬4000元

為計，此租金未超過地價，應屬合理云云為據，既與上開

規定及最高法院實務見解有違，且上訴人亦未能就此提出

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究受有何其他特殊利益，故應以市

價計算而不受上開土地法所定地租最高限制拘束之事由以

供本院審酌，則依上開說明，上訴人空言主張上情，亦屬

無憑，難為採信；而原審以系爭土地為耕地，參酌系爭土

地坐落位置、周邊機能及被上訴人使用狀況等一切情狀，

認以系爭土地當年度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4%作為計算被上

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所受不當得利之租金數額，應屬允當。

（二）承上，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金額應為367元【計算式：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96元×系爭

土地總面積2820平方公尺×上訴人持有比例4分之1×申報地

價年息4%＝2707元(每年)，元以下4捨5入。被上訴人占用

種植地瓜之面積4分之3，共1.5個月，租金計算式：每年2

707元×4分之3÷12個月×1.5個月＝254元；另占用種植玉米

之面積2分之1，共1個月，租金計算式：每年2707元×2分

之1÷12個月×1個月＝113元。元以下均4捨5入。以上合計3

67元】，至甚明確。準此，上訴人上訴所指上開各情，均

屬無據，既經本院審認如前，而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367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3年2

月12日起（起訴狀繕本於113年2月1日寄存送達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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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見原審卷第45頁，經10日發生效力）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當無違誤，則上訴人

上訴主張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不當得利租金296,325元，並

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云云，顯屬無憑，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除原審所命給付部分外，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

再給付上訴人296,325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於法並無

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陳中順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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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魏正雄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張信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簡字第24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上訴人即原告（下稱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稱：伊權利遭受侵害，然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上訴人）僅需負擔幾十元裁判費，伊認為不合理，且原審判決就不當得利之金額以法定地價判賠而未以市價計算，當有違誤。又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自108年5月9日起在坐落苗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及自111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伊有意見，實則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私自種植地瓜之期間應自108年5月9日起算1年，另種植玉米之期間應自111年5月9日起算1年。至原審認定被上訴人種植地瓜之範圍為系爭土地總面積4分之3、種植玉米之範圍為系爭土地總面積2分之1等情，伊無意見。伊與被上訴人尚未分割系爭土地，亦無協議，使用均等，被上訴人並無特定使用範圍，故伊主張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0元租金換算共200坪，租金每月為2000元，1年為2萬4000元，伊所主張之租金並未超過地價，伊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如上訴聲明所述，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當屬有據。原審判決應予廢棄改判如伊上訴聲明所述等語。
三、被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陳：對於原審判決認定其自108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種植面積4分之3；另自111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種植面積2分之1，並無意見，請求維持原審判決等語。
四、原審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元，及自113年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就部分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敗訴部分，因未上訴而非第二審範圍）。上訴人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96,325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院得心證之理由除依首開法條規定，引用原判決事實及理由外，並補充：查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為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其逾越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所受超過之利益，即為不當得利（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08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及62年台上字第1803號原判例參照）。查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4分之3，惟其未徵得他共有人即應有部分為4分之1之上訴人之同意，而占用系爭土地種植地瓜及玉米，種植面積各為4分之3及2分之1，又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亦無分管協議等情，乃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依上開說明，不問被上訴人占用之面積是否逾越其就整筆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折算之面積（系爭土地總面積2820平方公尺×4分之3＝2115平方公尺），仍均屬侵害他共有人即上訴人之權利無疑。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私自種植地瓜之期間應自108年5月9日起算1年，另種植玉米之期間應自111年5月9日起算1年云云；然此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依上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先由上訴人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則，上訴人徒僅空言陳稱上情，迄至本件審結前均未曾就此提出相關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有據。而查，被上訴人就此既已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中自承其係自108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另自111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等語詳實，則應以被上訴人所為自認之各種植期間為認定至明。承此，原審認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之期間及面積，應為自108年5月9日起種植地瓜1.5個月，占用面積為4分之3，另自111年5月9日起種植玉米1個月，占用面積為2分之1等情，當無違誤。又上訴人雖仍主張原審以系爭土地之法定申報地價作為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基礎，亦顯有違誤，應以市價為計算，方屬合理云云；然按，地租不得超過地價百分之8，約定地租或習慣地租超過地價百分之8者，應比照地價百分之8減定之，不及地價百分之8者，依其約定或習慣。前項地價指法定地價。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第110條及第148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以年息百分之8為限，乃耕地租金之最高限額，非謂必照申報價額百分之8計算之，耕地租金之數額，除「以耕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且尚斟酌基地位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所受利益等情事，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地價8%最高額，亦有最高法院68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意旨參照。基上，上訴人猶仍以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不應以法定申報地價計算，而應以每坪10元租金換算共200坪，即租金每月應為2000元，1年2萬4000元為計，此租金未超過地價，應屬合理云云為據，既與上開規定及最高法院實務見解有違，且上訴人亦未能就此提出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究受有何其他特殊利益，故應以市價計算而不受上開土地法所定地租最高限制拘束之事由以供本院審酌，則依上開說明，上訴人空言主張上情，亦屬無憑，難為採信；而原審以系爭土地為耕地，參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周邊機能及被上訴人使用狀況等一切情狀，認以系爭土地當年度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4%作為計算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所受不當得利之租金數額，應屬允當。
（二）承上，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應為367元【計算式：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96元×系爭土地總面積2820平方公尺×上訴人持有比例4分之1×申報地價年息4%＝2707元(每年)，元以下4捨5入。被上訴人占用種植地瓜之面積4分之3，共1.5個月，租金計算式：每年2707元×4分之3÷12個月×1.5個月＝254元；另占用種植玉米之面積2分之1，共1個月，租金計算式：每年2707元×2分之1÷12個月×1個月＝113元。元以下均4捨5入。以上合計367元】，至甚明確。準此，上訴人上訴所指上開各情，均屬無據，既經本院審認如前，而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3年2月12日起（起訴狀繕本於113年2月1日寄存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45頁，經10日發生效力）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當無違誤，則上訴人上訴主張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不當得利租金296,325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云云，顯屬無憑，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除原審所命給付部分外，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96,325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陳中順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魏正雄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張信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
3年4月30日本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簡字第247號第一審簡易判
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
    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
    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
    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
    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
    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
    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
    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上訴人即原告（下稱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
    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稱：伊權利遭受侵害，然原審
    判決被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上訴人）僅需負擔幾十元裁判
    費，伊認為不合理，且原審判決就不當得利之金額以法定地
    價判賠而未以市價計算，當有違誤。又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
    人自108年5月9日起在坐落苗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及自111年5月9日起在系
    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伊有意見，實則被上訴人占用系爭
    土地私自種植地瓜之期間應自108年5月9日起算1年，另種植
    玉米之期間應自111年5月9日起算1年。至原審認定被上訴人
    種植地瓜之範圍為系爭土地總面積4分之3、種植玉米之範圍
    為系爭土地總面積2分之1等情，伊無意見。伊與被上訴人尚
    未分割系爭土地，亦無協議，使用均等，被上訴人並無特定
    使用範圍，故伊主張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0元租金換算共
    200坪，租金每月為2000元，1年為2萬4000元，伊所主張之
    租金並未超過地價，伊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如上訴聲明
    所述，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當屬有據。原審判決應予廢棄
    改判如伊上訴聲明所述等語。
三、被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
    外，並補陳：對於原審判決認定其自108年5月9日起在系爭
    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種植面積4分之3；另自111年5月9日
    起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種植面積2分之1，並無意見
    ，請求維持原審判決等語。
四、原審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元，及自113年2月1
    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其餘
    之訴駁回。上訴人就部分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
    被上訴人敗訴部分，因未上訴而非第二審範圍）。上訴人上
    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
    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96,
    325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
    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院得心證之理由除依首開法條規定，引用原判決事實及
      理由外，並補充：查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
      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特定部
      分為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
      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
      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
      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其逾越應有
      部分為使用收益，所受超過之利益，即為不當得利（最高
      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08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
      決意旨及62年台上字第1803號原判例參照）。查被上訴人
      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4分之3，惟其未徵得他共有人即
      應有部分為4分之1之上訴人之同意，而占用系爭土地種植
      地瓜及玉米，種植面積各為4分之3及2分之1，又兩造間就
      系爭土地亦無分管協議等情，乃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依上
      開說明，不問被上訴人占用之面積是否逾越其就整筆系爭
      土地應有部分折算之面積（系爭土地總面積2820平方公尺
      ×4分之3＝2115平方公尺），仍均屬侵害他共有人即上訴人
      之權利無疑。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
      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
      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私自種植地瓜之期間
      應自108年5月9日起算1年，另種植玉米之期間應自111年5
      月9日起算1年云云；然此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依上開
      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先由上訴人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
      實負舉證責任。惟則，上訴人徒僅空言陳稱上情，迄至本
      件審結前均未曾就此提出相關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有據
      。而查，被上訴人就此既已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中自承其
      係自108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另自11
      1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等語詳實，則應以
      被上訴人所為自認之各種植期間為認定至明。承此，原審
      認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之期間及面積，應為自108年5月
      9日起種植地瓜1.5個月，占用面積為4分之3，另自111年5
      月9日起種植玉米1個月，占用面積為2分之1等情，當無違
      誤。又上訴人雖仍主張原審以系爭土地之法定申報地價作
      為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基礎，亦顯有違誤，應以
      市價為計算，方屬合理云云；然按，地租不得超過地價百
      分之8，約定地租或習慣地租超過地價百分之8者，應比照
      地價百分之8減定之，不及地價百分之8者，依其約定或習
      慣。前項地價指法定地價。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法所申報之
      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第110條及第148條分別定有明
      文。而以年息百分之8為限，乃耕地租金之最高限額，非
      謂必照申報價額百分之8計算之，耕地租金之數額，除「
      以耕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且尚斟酌基地位置、工商繁
      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所受利益等情事，
      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地價8%最高額，亦有最高法院68
      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意旨參照。基上，上訴人猶仍以
      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不應以法定申報地價計算，而應以每坪10元租金換算共20
      0坪，即租金每月應為2000元，1年2萬4000元為計，此租
      金未超過地價，應屬合理云云為據，既與上開規定及最高
      法院實務見解有違，且上訴人亦未能就此提出被上訴人占
      用系爭土地究受有何其他特殊利益，故應以市價計算而不
      受上開土地法所定地租最高限制拘束之事由以供本院審酌
      ，則依上開說明，上訴人空言主張上情，亦屬無憑，難為
      採信；而原審以系爭土地為耕地，參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
      、周邊機能及被上訴人使用狀況等一切情狀，認以系爭土
      地當年度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4%作為計算被上訴人占用系
      爭土地所受不當得利之租金數額，應屬允當。
（二）承上，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金額應為367元【計算式：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96元×系爭
      土地總面積2820平方公尺×上訴人持有比例4分之1×申報地
      價年息4%＝2707元(每年)，元以下4捨5入。被上訴人占用
      種植地瓜之面積4分之3，共1.5個月，租金計算式：每年2
      707元×4分之3÷12個月×1.5個月＝254元；另占用種植玉米
      之面積2分之1，共1個月，租金計算式：每年2707元×2分
      之1÷12個月×1個月＝113元。元以下均4捨5入。以上合計36
      7元】，至甚明確。準此，上訴人上訴所指上開各情，均
      屬無據，既經本院審認如前，而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
      上訴人367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3年2
      月12日起（起訴狀繕本於113年2月1日寄存送達被上訴人
      ，見原審卷第45頁，經10日發生效力）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當無違誤，則上訴人上
      訴主張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不當得利租金296,325元，並加
      計法定遲延利息云云，顯屬無憑，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除原審所命給付部分外，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
    再給付上訴人296,325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於法並無不
    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陳中順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7號
上  訴  人
即  原  告  魏正雄  
被  上訴人
即  被  告  張信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苗栗簡易庭113年度苗簡字第247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上訴人即原告（下稱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稱：伊權利遭受侵害，然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上訴人）僅需負擔幾十元裁判費，伊認為不合理，且原審判決就不當得利之金額以法定地價判賠而未以市價計算，當有違誤。又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自108年5月9日起在坐落苗栗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及自111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伊有意見，實則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私自種植地瓜之期間應自108年5月9日起算1年，另種植玉米之期間應自111年5月9日起算1年。至原審認定被上訴人種植地瓜之範圍為系爭土地總面積4分之3、種植玉米之範圍為系爭土地總面積2分之1等情，伊無意見。伊與被上訴人尚未分割系爭土地，亦無協議，使用均等，被上訴人並無特定使用範圍，故伊主張以每坪新臺幣（下同）10元租金換算共200坪，租金每月為2000元，1年為2萬4000元，伊所主張之租金並未超過地價，伊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如上訴聲明所述，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當屬有據。原審判決應予廢棄改判如伊上訴聲明所述等語。
三、被上訴人之主張及陳述，除與原審判決記載相同者茲予引用外，並補陳：對於原審判決認定其自108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種植面積4分之3；另自111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種植面積2分之1，並無意見，請求維持原審判決等語。
四、原審法院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元，及自113年2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就部分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至被上訴人敗訴部分，因未上訴而非第二審範圍）。上訴人上訴聲明：（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96,325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三）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院得心證之理由除依首開法條規定，引用原判決事實及理由外，並補充：查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雖有使用收益之權，惟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為使用收益，仍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使用收益之權利；如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任意為使用收益，即屬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其逾越應有部分為使用收益，所受超過之利益，即為不當得利（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808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及62年台上字第1803號原判例參照）。查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為4分之3，惟其未徵得他共有人即應有部分為4分之1之上訴人之同意，而占用系爭土地種植地瓜及玉米，種植面積各為4分之3及2分之1，又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亦無分管協議等情，乃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依上開說明，不問被上訴人占用之面積是否逾越其就整筆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折算之面積（系爭土地總面積2820平方公尺×4分之3＝2115平方公尺），仍均屬侵害他共有人即上訴人之權利無疑。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固主張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私自種植地瓜之期間應自108年5月9日起算1年，另種植玉米之期間應自111年5月9日起算1年云云；然此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依上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自應先由上訴人就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則，上訴人徒僅空言陳稱上情，迄至本件審結前均未曾就此提出相關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有據。而查，被上訴人就此既已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中自承其係自108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地瓜1.5個月，另自111年5月9日起在系爭土地種植玉米1個月等語詳實，則應以被上訴人所為自認之各種植期間為認定至明。承此，原審認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之期間及面積，應為自108年5月9日起種植地瓜1.5個月，占用面積為4分之3，另自111年5月9日起種植玉米1個月，占用面積為2分之1等情，當無違誤。又上訴人雖仍主張原審以系爭土地之法定申報地價作為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之基礎，亦顯有違誤，應以市價為計算，方屬合理云云；然按，地租不得超過地價百分之8，約定地租或習慣地租超過地價百分之8者，應比照地價百分之8減定之，不及地價百分之8者，依其約定或習慣。前項地價指法定地價。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土地法第110條及第148條分別定有明文。而以年息百分之8為限，乃耕地租金之最高限額，非謂必照申報價額百分之8計算之，耕地租金之數額，除「以耕地申報地價」為基礎外，且尚斟酌基地位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所受利益等情事，以為決定，並非必達申報地價8%最高額，亦有最高法院68年度台上字第3071號判決意旨參照。基上，上訴人猶仍以被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不應以法定申報地價計算，而應以每坪10元租金換算共200坪，即租金每月應為2000元，1年2萬4000元為計，此租金未超過地價，應屬合理云云為據，既與上開規定及最高法院實務見解有違，且上訴人亦未能就此提出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究受有何其他特殊利益，故應以市價計算而不受上開土地法所定地租最高限制拘束之事由以供本院審酌，則依上開說明，上訴人空言主張上情，亦屬無憑，難為採信；而原審以系爭土地為耕地，參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周邊機能及被上訴人使用狀況等一切情狀，認以系爭土地當年度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4%作為計算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所受不當得利之租金數額，應屬允當。
（二）承上，被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應為367元【計算式：每平方公尺申報地價96元×系爭土地總面積2820平方公尺×上訴人持有比例4分之1×申報地價年息4%＝2707元(每年)，元以下4捨5入。被上訴人占用種植地瓜之面積4分之3，共1.5個月，租金計算式：每年2707元×4分之3÷12個月×1.5個月＝254元；另占用種植玉米之面積2分之1，共1個月，租金計算式：每年2707元×2分之1÷12個月×1個月＝113元。元以下均4捨5入。以上合計367元】，至甚明確。準此，上訴人上訴所指上開各情，均屬無據，既經本院審認如前，而原審判決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367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3年2月12日起（起訴狀繕本於113年2月1日寄存送達被上訴人，見原審卷第45頁，經10日發生效力）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當無違誤，則上訴人上訴主張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不當得利租金296,325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云云，顯屬無憑，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除原審所命給付部分外，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296,325元，並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於法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顏苾涵
　　　　　　　　　　　　　　　　　　法　官　陳中順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